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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教学比赛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强化青年教师立德树人能力，夯实教学基本功，提升教

学业务能力与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青年教师是指 40 岁以下、独立承担教学任务

的教师（含实验教师）。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学校每年组织一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凡符合条件的青年

教师必须参赛一次。 

第四条 比赛期间，学校设立青年教师教学比赛评委会，负责对参

赛教师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五条 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设一、二、三等奖。学校为获奖教

师颁发证书，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2－ 

第三章 具体要求 

第六条 比赛分为预赛与决赛两个阶段，包括教案评比、课堂教学、

教学反思三个环节。决赛的教案成绩由预赛带入，课堂教学内容不得

与预赛阶段重复。 

第七条 教案评比环节：参赛教师在指定时间提供整门参赛课程的

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学设计方案等相关材料，教学设计方案应包

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型、专业班级、课时安排、学情分析、教学目标、

教学思想、教学重点与难点、教学方法与工具、教学安排、教学评价、

预习任务与课后作业等信息。 

第八条 课堂教学环节：参赛教师根据学校要求抽签确定参赛顺序

及讲授的教学节段，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讲课，讲授形式不限。 

第九条 教学反思环节：参赛教师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过

程等方面对课堂教学比赛环节进行总结和反思，并在规定时间内进行

现场陈述。 

第四章 其他事项 

第十条 培养期（五年）内新进青年教师必须参加一次校级教学比

赛，各教学单位应将青年教师参加教学比赛以及获奖情况纳入教师本

年度的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并在职称评审、教学评优时作为应用。 

第十一条 各教学单位应重视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认真做好本

单位参赛教师的教学指导和比赛组织等工作。比赛期间，各教学单位

应组织广大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进行观摩学习。 

第十二条 各教学单位应每年组织一次本单位的青年教师教学比

赛，具体形式可参考学校比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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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学

质量评估中心负责解释。 

 

 


